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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LNG）船舶有效监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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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鹏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广东LNG试点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广

东乃至华南地区又一个能源战略项目。去年，满载约60000吨液化天然气的巨型天然气专用运输船——

“西北海鹰””，在深圳海事局海事巡逻船及码头公司拖轮的护航下，安全靠泊深圳大鹏秤头角LNG接

收站码头。这是挂靠中国港口的第一艘LNG专用运输船，宣告深圳天然气时代的到来，深圳港成为全国

首个具有处理LNG能力的港口。  

    作为国内首个LNG接收站码头，深圳大鹏LNG码头自试运行以来，共靠泊7条19航次LNG船舶，运行

良好。其靠泊的LNG船舶安全监管一直是深圳海事局监管的重点项目。随着国产LNG船舶投入使用以及

沿海其它LNG接收站的建成，如何保证此类船舶安全进出港口，减少船舶载运LNG违法行为及事故的发

生，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如何建立健全LNG船舶有效监管的工作机制，是海事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液化天然气（LNG）船舶特点 

    天然气的主要成份是甲烷，是一种可压缩、易燃的气体，具有无色无味、无毒、无腐蚀等特性。

液化天然气海上运输是在低温(约-163 ℃) 条件下以专用船舶进行的，属于危险品运输。LNG货舱为双

层壳体，以防LNG泄漏。液化天然气船主机为透平机，有启动、换向、倒车效果差，船舶惯性大的特

点，且受风面积大，风流压效应显著，这意味着船舶在港池内靠泊技术要求更高。在绝大部分时间里, 

货舱内部充满着液货或货物蒸气, 腐蚀极小，再加上LNG船船东和船舶管理公司在运营中对船舶进行高

标准的维修保养, 因此，LNG船的使用寿命相对要长。 

    LNG船舶装卸作业是一个复杂过程。在将LNG输送到船上货舱中时，舱内会连续不断地产生LNG蒸

气。在船舶航行(船上未设置再液化装置)时，必须将货舱蒸气引到机舱作为船舶动力的燃料或通过排

气管系泄至大气中。在船舶到港卸货时，为了填补因LNG卸货而形成货舱内真空，必须不断向货舱补充

LNG蒸气。因此，LNG船舶货舱系统都设有气相和液相管系及设备，以满足液化天然气及其蒸气的同时

输送作业，并形成封闭系统，防止与周围空气混合,形成易燃易爆气体。同时，液化天然气装卸管系和

设备尚应满足在－163 ℃左右低温下工作的要求。 

当前LNG船舶监管的主要措施 

    目前，深圳海事局对LNG船舶安全监督管理主要依据其公布的《深圳港船舶散装运输液化天然气安

全管理规定（试行）》来管理，具体监管措施如下： 

    （一）对LNG接收站码头的监管。对于码头及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按照《港口法》的各项

规定落实监督管理措施，根据职责范围，分工负责，协作联动，并且海事局根据码头实际运行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向码头相关管理部门提出整改建议。 

    （二）船舶进港前预报制度。从目前船舶预报情况来看，船方为了能有效方便进港，往往是提前

72、48、24、12、2小时向深圳海事局报告其航行及抵港动态。船舶在航行期间发生可能影响船舶进出

港航行、停泊或作业安全的异常情况，应当在进港前向深圳海事局递交书面报告。船舶还需向深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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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心报告。液化天然气船舶进、出深圳港，应当按照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相关规定向大亚湾海事处申

报。 

    （三）船舶进港管理。液化天然气船舶应当在专用LNG锚地锚泊，在锚泊期间应当保持安全值班和

通信畅通。LNG船舶进出港航行，应向深圳海事局申请护航。船舶在码头停泊期间要实施监护。深圳海

事局一直都是对LNG船舶进出深圳港实施交通管制，提前发布航行通(警)告。LNG船舶应在白天进行靠

离泊作业并且配备足够的拖轮协助。 

    （四）靠离泊与装卸作业监督。一般情况下，停泊期间船首应朝向出港航道，并备妥应急拖缆。

船舶在码头停泊期间应保持备车状态。大亚湾海事处安排监督人员到现场落实危险品作业前检查、现

场巡查等措施，发现缺陷及时整改。应检查LNG船舶作业前，船岸之间就货物操作、船岸应急等事项达

成的书面协议以及船舶与码头的各项安全措施。 

    （五）船舶出港管理。LNG船舶卸货完毕前，应及时向大亚湾海事处预报其离港计划，并且应按

《规定》向深圳海事局申请护航。 

    （六）监管中一些特殊管理。在船舶卸货期间，遇到特殊情况，如：雷电天气，风速、流速等超

出《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程》的规定，码头周围发生可能影响作业安全的火警等其它情况，监督员

应及时监督船岸双方是否停止作业及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LNG船舶有效监管的对策 

    基于LNG船舶监管的特殊性和近一段时间参与LNG船舶监管的体会，笔者认为LNG船舶有效监管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一）加强LNG接收站码头安全评估审查与监督管理。交通部编制了《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程》

并于2004年3 月试行。码头工程竣工验收后，应向海事部门报送相关资料，海事部门进行审核，只有

取得《码头危险货物作业许可证》方可进行LNG靠泊装卸作业。 

    （二）加大LNG码头作业人员安全知识培训的监督。安全作业四段论，将具体作业分为作业之前、

作业准备、作业之中和作业之后四个阶段。应该将LNG码头作业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知识培训融入到安

全作业四阶段中，同时要有比较好的机制来监督码头管理机构和作业单位组织实施。 

    （三）建立与码头相关单位的互动协作机制。可以进一步形成互动有利的安全监督管理格局：一

是码头管理部门有经过专业培训的、24小时巡查于作业码头的专门人员，经过进一步的培训，可以对

LNG作业所有情况为主管海事部门提供24小时的现场监控信息；二是发挥海事部门可以实施现场检查等

方面的优势，为进一步核实船舶安全作业提供最后安全检查保障。这一协作机制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进

一步扩大到与LNG运输相关单位。 

    （四）提高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建议进一步加大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业务骨干的培

训，派出相关人员随船学习、随验船师检验相关设备、到LNG船舶制造厂了解相关知识等手段，提高现

场监督人员水平。可以邀请研究LNG船舶的专家、学者来培训安全监督管理人员。海事监督管理部门应

组织人员着手收集、整理LNG船岸界面作业的国内、国际规范标准和LNG船舶的国内、国际检验规范、

LNG船舶管理公司安全管理体系等文件，使LNG监督管理文件化、系统化。 

    （五）加强通航环境的有效管理。海事部门应该及时对LNG船舶靠泊码头附近海域通航环境和条件

进行细致分析，对航道进行风险分析，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在恶劣气候条件下，需加强信息通报，

增加巡逻力量，指导船舶安全锚泊、值守，并及时互通动态信息。规范LNG船舶专用航道上船舶航行行

为，改善通航环境，全面提升LNG船舶航行安全可靠性。利用船舶报告系统，在船舶交通管理中心控制

水域，由海事管理机构进行标注和跟踪；对LNG船舶实行全程交通组织。充分发挥海事管理资源对交通

组织、管理的作用，有效提高对水域的监控能力，进而保障和改善LNG船舶航行水域的通航秩序。 

    （六）加强LNG船舶引航员的科学管理。由于大鹏湾秤头角LNG接收站码头尚处于试运行阶段，个

别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满足靠泊要求。笔者认为，海事部门可以利用法律、法规给予的权利加强对引航

员的科学管理，如提高发证要求，增加LNG船舶引航操纵及安全知识的培训；并要求引航站提前针对不

同船舶制定科学可靠的引航操纵方案，制定相关的风险分析和应急预案，确保引航安全进行。 

    （七）监督LNG接收码头建立合适的应急预案。码头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将应急预案、应

急设备和器材报配置情况报主管海事局备案，并按应急预案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和演练。船舶应当按照



船舶应急计划组织船员进行定期演练。船舶和码头公司应当进行协同演练。船舶发生事故或货物系统

出现异常情况，应并立即报告主管海事局。作业期间发生事故，码头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并立即报告

主管海事局。 

    （八）建立完善的LNG船舶公司源头控制体系。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承建的广东进口LNG项目首期

两艘属于中国人自己的LNG船舶将分别于2007年10月和2008年初相继建成交付使用，怎样有效监督LNG

船舶公司安全运行将成为海事部门的监管重点。按照有关要求，继续大力推进LNG船舶公司努力成为自

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完善和持续改进的安全自控型企业。强化对LNG船舶检验、船员考试发证、

LNG运输公司审批及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的监督管理和过程控制，从源头上切实加强LNG船舶安全管

理。加大监督力度，督促LNG运输企业及相关公司从业者遵守规定，促进LNG船舶公司规范运输。要求

LNG运输企业依据《液化气船舶安全作业要求》的各项规定，强化源头管理，过程控制，研究制定具有

可操作性的各项船舶安全监督和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奖惩机制和安全生产问责制。 

    （九）定期开展LNG船舶监督管理的评估。要加大作业码头的现场监督，将重点集中落实到货物作

业是否是在审批允许的作业码头作业、码头安全与防污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应急反应能力是否具备到

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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